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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高雄校區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區行政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1 年 3 月 8 日(星期二)下午 13:30 

地點：高雄校區 C 棟三樓國際會議廳 

列席指導：丁斌首校長及周賢榮顧問 

主席：李崑進校區主任 

記錄：盧金梅 

一、 主席致詞 

開學到現在已經第三週，目前為止順利，感謝同仁的努力；接下來有兩件重要的

事情提醒： 

1.校慶：這次的校慶將結合招生，待會請入學服務處來為大家簡報說明。 

2.招生：仍然是學校最重要的事情，相關的申請流程請各系再努力並注意。 

二、 前次會議議題執行情形 

議題 執行情形 

提案一：本校高雄校區「防制校園霸凌執行計畫」，提

請核備。(學務處軍訓室提) 

說  明： 

1. 依據教育部防制校園霸凌準則及本校臺北校區防制

校園霸凌執行計畫修訂本計畫。 

2. 本案業經本校 110 年 11 月 19 日簽呈核可，為使行

政流程完備，提至校區行政會議核備。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於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於軍

訓室網頁。 

提案二：111 年度年終工作獎金計算方式修正案，提請

討論。(人資處提) 

說  明：(略)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依決議辦理修正說明會，並於

111 年度開始實施。 

三、 單位報告：  

1. 教務處 

(1) 請各學系提供安心就學的學生各項學習上的協助： 

目前本學期不入境的有 4 位，也有還沒入境或尚未解除隔離的學生，請各

系協助請授課老師配合線上教學，並提供學生學習上的協助。 

(2) 教育來函有關輔系及雙主修，說明如下： 

上學期原教務會議通過修訂之「實踐大學學生修讀輔系辦法」，「實踐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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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修讀雙主修辦法」，針對取消學業成績的申請限制，以及抵免取消上

限，這兩部分未獲教育部同意備查，因此須維持現有規定。 

(3) 這學期開始將使用學生學號信箱來通知及提醒學生校內教務事項，也一併

副本給導師，請各學系幫忙協助宣達，並提醒學生留意有關畢業門檻相關

通知，請學生提早因應。 

2. 學務處 

(1) 請各學系多多關懷學生參加校慶啦啦隊的練習活動。 

(2) 校慶各競賽目前正在報名中，請學系多多鼓勵學生參加。 

(3) 疫情趨緩，學生活動增加，因此學生車禍次數也上升，會請校安單位多多

宣導學生注意交通安全。 

(4) 有關校園霸凌一事，請人資處協助承辦課程研習，鼓勵各單位同仁參加。 

3. 總務處 

(1) 111 年 2 月 17 日完成職安輔導，無重大缺失，會依委員建議來做改善。 

(2) 依 111 年 2 月 22 日「校區消費性場所協調會議」討論後並決議，為讓 7-11

實大門市於校區內持續經營下去，預計於 111 年 6 月靜月門市停止營業，

並保留實大門市；為保有 MN 棟學生便利性，將會在 L 棟餐廳建置自動販

賣機，或者結合實大門市的外送模式。 

(3) 於今年暑假將執行 D 棟耐震補強及油漆工程(D102、103、104 及 105 教室)。 

(4) 已完成實踐大學高雄校區宿舍改善計畫申請一案，施工流程如下： 

 

4. 圖資處 

提醒全體教職員工，g2 帳號空間若已超過 30GB，敬請於 3 月 31 日前盡早備

份或移轉帳號內資料，若逾期本處將暫停帳號，以確保本校 g2 網域所屬其他

帳號(@g2.usc.edu.tw)正常使用。 

5. 入學服務處 

於專題報告一併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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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發展處 

提醒大家，校務評鑑將於 113 年 5 月-6 月實際訪評，請各單位可預先準備 109

學年度至 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之評鑑資料。 

7. 人力資源處(無) 

8. 財務處(無) 

9. 文化與創意學院 

(1) 文創學院各學系正在努力招生。 

(2) 服經系及時尚系預計於 3 月 23-27 日赴台北 2022 台北時裝週進行服裝展

演，另預計於 5 月 12-15 日於駁二藝術特區參與青春設計節靜態展演，歡迎

大家前來共襄盛舉。 

10. 商學與資訊學院 

(1) 電腦動畫學士學位學程方信凱教師導演的「困」動畫短片於 111 年 2 月 23

日在「21 Islands Short Film Fest2022 競賽」榮獲最佳動畫獎，該動畫短片

目前於國內外各大競賽中已獲得 5 項最佳動畫獎與 22 項入圍，此動畫短

片也是動畫學程與日朗文化有限公司合作的產學案，有部分畢業校友參與

製作。 

(2) 會計暨稅務學系蘇麗娥老師及學生分別通過國家考試記帳士證照。 

(3) 感謝推廣教育部協助開設會計師學分班。 

11. 共同課程委員會 

(1) 語言二中心將於 3 月 5 日辦理多益校園考，提醒各學系，5 月 14 日是最後

一場多益校園考，提醒學生把握機會參加。 

(2) 通識二中心與教發中心合作募課活動進行得很順利，謝謝各位老師支持。 

(3) 校慶週及 4 月，大專校院球類比賽會至本校體育館辦理比賽，歡迎有趣的

師生前來觀賞比賽活動。 

12. 推廣教育部高雄中心 

(1) 110 學年度會計師資格學分班-審計學於 3 月 6 日已開班，22 位學員參加；

會計學將將於 4 月 9 日開班，目前報名學員 15 位，積極招生中。 

(2) 3 月 26 日(六)將舉辦行政院農委會代噴課程，約 160 多位民眾前來上課，

請相關單位協助。 

(3) A 區無人機一級考場將邀請民航局 3 月 25 日前來場勘，通過之後將增加

25 公斤以上的二級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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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專題報告：大學入學考試變革，招生如何因應(簡報略)。(入學服務處蘇竟同處長

報告) 

 

五、 提案討論 

 

提案一：高雄校區對外場地租借收費調整案，提請審議。(總務處事務二組提) 

說  明： 

1. 本校區場地對外租借收費標準已多年未調整，為反應場地養護及管理成本，擬

請同意調整部分場地租借收費標準。 

2. 本案已專簽會辦相關單位並於 110 年 12 月 6 日簽准；請同意核備並追溯自 111

年 2 月 1 日起實施。 

3. 相關收費詳如下表。 

 

決  議： 

1. 針對校外單位借用收費，若不收費將由專簽處理。 

2. 借用辦法規定可結合招生，讓辦法更完備。 

3. 餘照案通過。 

 



5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校外單位借用場地收費標準 

管理

單位 
場地名稱 時間 用途說明 收費金額(單位：元) 

 

 

總 

務 

處 

 

演講廳 每時段 
場地租用 6500 元 

人員清潔服務費 1300 元 

國際會議廳 每時段 場地租用 4000 元 

西班牙廣場 每日 場地租用 1500 元 

CD棟空地 每日 場地租用 1000 元 

D104 旁空地 每日 場地租用 1000 元 

L棟餐廳 

(A/B/C/D/E分區) 
每區、每時段 場地租用 2000 元 

L棟餐廳外(面湖)場地 每日 場地租用 1000 元 

 

 

體 

育 

二 

組 

 

體育館 
每時段 

場地租用 5000 元 

人員清潔服務費 1300 元 

每場 鋼琴租用 1300 元 

韻律教室 每時段 場地租用 3000 元 

健身房 每時段 場地租用 3000 元 

游泳池 

(需自備救生員) 
每場 場地租用 3000 元 

教 

務 

處 

階梯教室 
每時段 場地租用 3000 元 

晚上 場地租用 3000 元 

普通教室(I、D、F棟) 每時段 場地租用 1500 元 

學 

務 

處 

宿舍 每日 
臨時住宿 

(限寒暑假申請) 

300元/人+冷氣儲值卡押金

150元 

冷氣費需自行儲值 

烤肉區 每場 場地租用 1000 元 

附註：1.人員管理清潔費用除演講廳、體育館有眀訂外，其他場地以綜合合併計算，每日為 2500 元。 

 2.每日分 2時段(上午、下午)，每時段以 4小時為原則，如欲借用 17時後時段(晚上)，請與

各管理單位接洽。 

      3.垃圾不得留置校內，一經查出次學期不得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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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110 學年度畢業典禮各獎項推薦標準，提請討論。(學務處課指二組提) 

說  明： 

1. 各獎項推薦標準暨推薦流程已於日前書面發送兩院及各系主任先行提供意

見，目前未有修正建議。 

2. 各獎項推薦標準暨推薦流程請參閱以下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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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級畢業典禮各獎項推薦標準暨推薦流程 

獎項 推薦標準 推薦流程 

正冠代表 每學系各一名（不區分日間部、進修部） 

4/22 前學系初審完成

再推薦至學院院務會

議複審。 

成績優良 

系畢業班級數為 1 班者，學業成績前兩名為得獎人； 

系畢業班級數為 2 班者，學業成績前四名為得獎人； 

系畢業班級數為 3 班者，學業成績前六名為得獎人； 

各系得獎人中若有轉學生至多增列三名。 

由註冊 課務二組於

3/15 提供名單給課指

二組。 

課指二組提供成績優

良推薦名單給各系，

4/22 前學系初審完成

再推薦至學院院務會

議複審。 

品德優良 

名額：各班一名。 

符合對象： 

1. 未受記過處份者。 

2. 每學期操行成績至少 82 分以上（含），前七個學期操行成績平

均需達 85 分以上(含)。 

3. 言行舉止可做為同學與學弟妹表率者。 

4/22 前學系初審完成

再推薦至學院院務會

議複審。 

熱心公益 

名額：各班一名。 

符合對象： 

1. 未受記過處份者。 

2. 熱心班級事務或系務工作，受單位主管肯定由單位主管推荐者。 

4/22 前學系初審完成

再推薦至學院院務會

議複審。 

特殊才藝 

名額：不限 

符合對象： 

1. 未受記過處分者。 

2. 以下條件擇一： 

a. 全國性比賽決賽前三名成績優異者。 

b. 參加國際性舉辦各項才藝競賽前六名者。 

c. 其他：由系主任、院長推荐具有創作特殊才藝者，經由系務及

院務會議審核，最後由一級主管所組成之委員會審定。 

*得獎學生推荐須經系務及院務會議審核通過。 

1. 4/22 前學系初審完

成再推薦至學院院

務會議複審。 

2. 5/6 前學院將院務會

議複審結果，提報至

課指二組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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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推薦標準 推薦流程 

社團服務 

名額：不限 

符合對象： 

1. 未受記過處分者。 

2. 以下條件擇一： 

a. 曾擔任學生會會長、畢聯會會長、學生議會議長一年(任)以上

表現優異者。 

b. 曾擔任校內社團幹部(學生會、畢聯會、議會、系學會、社團)，

服務期間達二年（任）以上表現優異者。 

1. 校內社團幹部由學

生自行提報，課指二

組 依 得 獎 標 準 初

審，並於 5/9 前彙整

簽核。 

2. 各系畢展公演籌備

人員，4/22 前學系初

審完成再推薦至學

院院務會議複審，

5/6 前學院將院務會

議複審結果，提報至

課指二組簽核。 

名額：每系限推薦兩名 

符合對象： 

1. 未受記過處分者。 

2. 各系畢展公演籌備人員，經由系務及院務會議審核通過。 

體育優良 
依據運動代表隊參加校外比賽獎懲辦法所訂標準，由體育室完成審

核薦報作業。 

1. 由各代表隊教練提

出。 

2. 送至體育二室組務

會議討論，並於 4/22

前送交課指組彙整

簽核。 

 

六、 臨時動議 

七、 主席結語 

(1) 感謝各學系的努力，希望大家繼續努力招生。 

(2) 為留生率問題，剛好有教育部經費補助申請，因此將修繕宿舍來讓學生有更好

的學習及居住環境，讓同學在學校的生活可以更舒服。 

(3) 這個學期改革的補救教學課程雖有難度，但實質在提升學生學習能力，希望可

以帶動學生積極學習的風氣，讓學生真正學習到東西，請各學系主任可以提醒

學生不要擔心畢業的問題。 

八、 校長指裁示 

高雄校區的同仁一定要有信心，自己的學校自己救，大家要團結一致，為高雄校

區招生努力；請各學系的網頁更新讓資訊更清楚，多宣傳；最後要感動及鼓勵學

生。 

九、 散會   


